認定會議 無記名投票單
□ 一、受理，然後於七個工作日內召開校事會議審議：本案涉及解聘辦法第2條第4款或第5款達教師法(第14條第1項第9款、第10款體罰霸凌、第11款非性別事件、第15條第1項第3款體罰霸凌、第5款非性別事件、第16條第1項第1款教學不力、第2款違反聘約、或第18條)應予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程度，且無解聘辦法第9條第1項各款事由，爰同意「受理」。
□ 二、依考核辦法辦理：本案未達教師法應予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程度，而涉及考核辦法懲處情形，應適用或準用考核辦法之規定辦理。
□ 三、不受理：有下列解聘辦法第9條情形者(請接著勾選)，學校應不予受理。
□(一)非屬解聘辦法第2條第4款或第5款規定之事項(未達教師法應予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程度)，且未涉及考核辦法懲處(申誡、記過或記大過)情形。
□(二)無具體之內容。
□(三)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。
□(四)同一事件已不受理或已作成終局實體處理。
□(五)檢舉事件已撤回檢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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